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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其洋

日前，市纪委通报了查处的 5
起扶贫领域违纪问题典型案例。5
起案例都发生在农村基层，违纪人
员不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
任、村干部，就是村经济合作社社
长、副社长；违纪情节，则是对村
里工程款、上级发放的专项支持资
金、农民的救助款、补贴资金和农
业保险金等，或截留，或骗取，或
挪用，或侵占 （据8月29日《宁波
日报》报道）。

“十三五”期间，宁波要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
核心在于全面，其中之一是覆盖的
人口要全面，不能让一个人掉队。
而在农村基层，与整体的发展富裕
同时存在的，是有些农户尚未脱
贫，或者说虽然已经脱贫了，但由
于基础薄弱，很容易“返贫”。脱
贫攻坚、补齐农村短板，便成了我
们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一环。

跟那些动辄贪占几百万、上千
万甚至几亿元的“大老虎”相比，
发生在农村基层的腐败，多是“微
腐败”，数额往往不大。就像这次
市纪委通报的 5起案例，最高涉案
金额为 10 万元，少的不足万元。
但这种“微腐败”发生在群众身

边，大多与民生密切相关，直接损
害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往往看得
见也摸得着，危害性一点不比“大
老虎”小。正如市纪委的通报所
说，这些问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
严重侵蚀群众获得感，严重败坏党
的形象，必须严肃处理。

对于诸如扶贫“基层侵占”之
类的“微腐败”，严肃处理是必须
的，但这只是清除“腐败存量”，
要减少乃至消除这类恶行，必须遏
制“腐败增量”。也就是说，既要
严肃查处，更要严厉防范。而要严
厉防范，首先必须搞清楚，这些基
层“微腐败”何以能够发生？而且
多发生在全党上下惩贪治腐一天紧
似一天的十八大之后？

就通报内容来看，这些“基层
侵占”之所以得逞，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是“基层干部”利用了职务之
便。而职务之便之所以好利用，就
在于无论是“上情下达”还是“下
情上达”，都要经过“基层干部”
这一道关口，他们便成了信息垄断
者。这样一来，农民不知道上面到
底有没有、有多少政策、补助和优
惠，村干部就很容易弄虚作假、偷
梁换柱，欺上瞒下、贪污腐化。如
果相关信息是公开透明的，农民了
解得一清二楚，而不存在所谓的

“信息不对称”现象，那“基层干

部”即使想利用职务之便，也不会
那么容易得手。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按理
说，在农村，有党务、村务、财
务、服务“四务公开”制度，把

“微权力”关进笼子，让基层权力
在阳光下运行不是难事。但事实
是，在有些农村，基层监督制度和
各项制度规定内容笼统，缺乏执行
力，甚至成为写在纸上、挂在墙上
的“稻草人”。一些农村基层干部
法治意识淡薄，农村又是传统的

“人情社会”，“四务信息”公开不
够，村民自治制度落实不力，“基
层干部”行使权力就很容易跑偏走
歪，村民则根本没办法知晓和监
督。

再小的权力也是权力，再微的
腐败也是腐败；是权力，就必须受到
监督，是腐败，就必须受到惩治。农
村“基层侵占”之类的”微腐败”，使
好政策遭遇“断头路”而无法下乡进
村，是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大祸害”。消除这样的祸害，少不了
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廉洁教育；
落实农村基层党建主体责任，加大
压力传导；靶向整治，对症下药，严
厉惩处；完善农村基层党风廉政体
制机制，等等。

此外，笔者以为，治理“基层
侵占”之类的“微腐败”，也要体

现时代性，用好“互联网+”监督
系统，加大涉农信息公开力度。上
级监管方式单一，无法及时准确掌
握基层权力运行情况，容易造成两
级政务信息不对称，几乎是一时难
以克服的普遍现象。现在，我们已
进入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达和公
开早已不再像过去那么繁琐和困
难。从上到下，各层各级的各类信
息，都可以通过互联网传达到最基
层，让老百姓第一时间就能了解，
想查就查得到。群众人多眼广，对
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必定会
热切关注。如此一来，基层干部再
想玩“瞒下”，恐怕连门都没有。
无法“瞒下”了，再想“欺上”，
至少不会那么容易了。当然，与

“严肃查处”这种事后惩戒相比，
“严厉防范”是项长期而艰难的基
础性工作，一旦做起来了，做好
了，“严肃查处”的量自然会越来
越少。

治理基层“微腐败”也要体现时代性

何勇

8 月 28 日，备受关注的宁夏腾
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系列案调解
结案，8 家被诉企业承担 5.69 亿元
用于修复和预防土壤污染，并承担
环境损失公益金 600 万元（8 月 28
日澎湃新闻）。

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系列
案，可谓一波三折。2014 年，腾格里
沙漠污染事件曝光，引起全社会关
注；2015 年 8 月 13 日，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下称

“中国绿发会”）向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
讼，状告污染腾格里沙漠的 8 家企
业，但未被受理；随后，“中国绿发
会”又收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
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的决定；2016 年 1 月 29 日，最高人
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裁定，撤销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宁
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的民事裁定，由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立案受理，司法确认了“中国绿发
会”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可喜的是，一审调解结案，8家
污染企业承担高达5.69亿元的环境
修复费，创造“新记录”。相比较过去
一段时间，发生在东部发达省份的
环保组织公益诉讼胜诉案例来说，
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系列案满
足了原告环保组织的诉求，具有标
杆意义。

众所周知，很多年来，许多本该
属于污染企业承担的环境治理和生

态修复费用、成本，并没有由污染企
业承担，而是转嫁给了政府和社会，
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成本。这直接导
致污染企业长期缺乏保护生态环境
和珍惜环境资源的意识和觉悟，只
追逐自身的经济利益，造成一些地
方生态环境不断恶化。

另一方面，虽然新《环保法》第
五十八条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
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
条件的社会组织可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明确
了环保组织的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但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中西部
地区，环保组织提起公益诉讼难度
很大，诉讼成本很高，一旦遇到败
诉，“天价诉讼费”也让环保组织难
以承担。

腾格里沙漠污染公益诉讼系列
案，进一步从司法实践层面确认了
环保机构、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的主体资格。最关键的是，污染企业
除了接受环保部门的行政处罚之
外，还得在司法层面承担法院调解
或判决的环境修复费，这可能大大
超过环保部门开出的几百万元罚
单，真正践行了“谁污染谁负责”的
原则，提高了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
有利于遏制企业的“污染冲动”。

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留给子孙
后代一块干净的沙漠，一片蓝天白
云、青山绿水，必须让环保组织的公
益诉讼更顺畅。对污染环境的企业
负责人、渎职的地方政府领导和环
保部门负责人，则应追究刑事责任，
倒逼各方遵纪守法、忠实履职。

“8企业承担5.69亿
沙漠污染修复费”意义不凡

马涤明

青岛交警采取的为暴走团限
行 车 辆 的 措 施 ， 引 发 激 烈 争
论 。 8 月 28 日 ， 事 件 又 有 了 新
进展：临时限行措施解除，市
民可以到人行道上锻炼，不再
占 用 机 动 车 道 （8 月 29 日 《半
岛都市报》）。

新举措实现了暴走团与车辆
的“井水不犯河水”，大家都安全
了。但问题真的就解决了吗？未
必。就某个路段来说，争路的问
题可能暂时平息，但只要暴走团
的规模、活动方式不改变，有些
问题将来恐怕还得冒出来。

不是所有的“暴走路段”都
能像新闻中所述路段那样，能够

“优化”出可供健身活动的人使
用。实际上，不管是人行道还是
自行车道，功能都是用来通行
的，而不是健身的。有些非机动
车道交通流量比较小，暴走团走
一走问题或许不大，如果是流量
大的路段呢？难道不是个问题、
不会产生矛盾吗？

不管是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
车道，暴走团占道暴走才是问题
根源。暴走团们说了，没其他地
方可走。这是实情，但除了机动
车道，就没有其他变通方法了
吗？非也。事实上，暴走团占道
健身，主要不是暴走活动本身的
原因，而是暴走必须“组团”。如
果是十人八人的队伍，很多地方
可以走、容得下，十来个人在人
行道上走一走，影响不到谁，更

犯不着上机动车道。
但一些暴走团动辄上百人，

追求的是一种气势。为了气势需
要，一些暴走团还要打出旗帜，
并不断“大呼小叫”，其审美理念
旁人可能看不懂，但追求气势不
等于健身，这个道理不难懂。当
然，追求气势或感觉，那是人家
的权利，旁人也许不该说三道
四。但问题是正因为暴走团的造
势、找感觉，由此催生的队伍规
模，才导致了占道等问题。如果
说，追求浩浩荡荡的气势是自己
的权利，要求客观环境、公共资
源为自己削足适履，肯定不合
适，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这
种权利。

事实上，暴走运动未必能达
到健身目的，特别是那种大队人
马的暴走，反而容易伤身，老年
人尤为不适。暴走团追求步伐统
一、队形整齐、谁都不能掉队，
要持续保持快节奏，专业人士认
为，这很容易造成膝关节损伤，
导致滑膜炎。这几年，经常看到
一些保健专家、骨科医生提醒中
老年人，警惕暴走对身体的伤
害。但似乎是和“老年保健品”
的某些问题一样，很多中老年人
听不进去，这或许与暴走运动能
让人找到某种感觉，进而陶醉其
中有关。

笔者认为，公共管理部门不
能无底线迁就某些妨碍公共秩序
的“健身”活动，而应对某些

“伪健身”活动进行引导，帮助人
们调整不正确的健身理念。

应引导暴走团
调整健身理念

高健钧 孔祥鑫

近一段时间，北京、深圳等
地一些小区物业设置隔离墙，将
商 品 房 和 保 障 房 进 行 分 隔 管
理 ， 违 反 了 有 关 物 业 管 理 规
范，引起人们关注。北京市住
建委日前发布通知，明确要求
企业未经许可不得自行设置任
何形式的区域隔离，否则将受
到相应处罚。

涉事小区分隔管理的做法，
违反了地方政府对配建小区物业
的 管 理 规 范 。 以 北 京 市 为 例 ，
2015 年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
保障性住房等住房物业服务管理
工作的通知》 明确要求实施统一
物业管理的小区，建设单位不得
通过增设围栏、绿植等方式，将
同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保障性
住房与商品住房分割。此外，已
建成的小区增设分隔管理附属设
施也违反 《物业管理条例》 和

《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必须立
即停止。

显然，在住宅小区内部设置
隔离的做法 历 来 是 被 政 策 禁 止
的违规行为。对此，房地产开
发企业和物业管理机构均应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既不能
以任何借口增设隔离墙，也不
能再借“分隔管理”来兜售楼
盘，对已经违规建设的隔离墙
则必须拆除。对此，不能有任
何模糊认识。

配建保障房、公租房在改善
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条件的同时，
也是为了构建真正和谐的人居环
境。而基于房产交易的不同属
性，人为将小区内部分隔管理，
使住在同一社区的居民不能享受
同等待遇，既破坏了公平公正的
社会认知，也不利于营造社区和
谐氛围。

要彻底杜绝小区分隔管理现
象的出现，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制
定更为细致完善的政策法规，在
土地出让环节，明确配建保障
房、公租房的小区配套设施和
物业管理标准；在开发建设过
程中，尤须严格监管，堵上政
策 实 施 过 程 中 可 能 出 现 的 漏
洞；还需要社区工作者创新工
作 方 法 ， 着 力 在 居 民 中 培 育

“头顶一片天，便如一家亲”的
共同情感认知。

小区隔离墙
叫停没商量

据新华社 8月 28日报道：长
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提醒，
开学期间，“开学综合征”是一个
不可忽视的问题，学生家长要多留
意孩子的精神状态，尽快帮助孩子
摆脱“开学综合征”。

经历假期乐陶陶，
返校难免心糟糟。
孩子毕竟年纪小，
适应还需多引导。

对症需要下良药，
宽容理解先做到。
营造收心好环境，
家校配合效果好。

大巢 绘 朱晨凯 文

本期主持 郑晓华

据 8 月 29 日 《广州日
报》报道：教育部新编的义务
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
三科教材，将于今年 9 月 1 日
开始实行。教材加强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法治教育、国家主权意识
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等主题内
容。

点评：中小学教科书，承载着沉甸甸的使命，它是润物无声的
价值观源头。将中小学教科书比喻为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并不为过，
如果衣服的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跟着错下去。

@评论界的泥shi流：多学古诗词，看到长江你不会说：哎哟
我去，长江真长……

@事事非非作废：90后的叔叔阿姨希望语文作业是全文背诵。

据 8 月 29 日 《今晚报》
报道：最近有网友吐槽自家
10 岁的小侄子，这位小侄子
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奥数、
围棋、轮滑等各种业余爱好
也出类拔萃，但小侄子竟吐
槽自己爸妈不配有他这么好
的儿子：我努力变优秀，是
为了自己能早日脱离无能无
知的原生家庭。

点评：如此“聪明”的孩子，让为人父母者惊出一身冷汗！但
仔细想想，某种意义上孩子吐槽说家长“不配”，还真有些道理：
片面且功利化的教育观是谁灌输的？

@丸视频：这孩子就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shapeng77：孩子是个明白人啊。

据 8月 29日华龙网报道：七
夕节，各酒店进入营业高峰期。快
捷酒店里的卫生真的能令人放心
吗？有网友在杭州随机取样了几家
快捷酒店，进行了设施、环境和卫
生等实测，结果显示，尘土污垢、
血迹毛发横生、噪声超标、毛巾残
破等情况均存在。

点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快捷酒店此次集体出丑，说明
问题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得通过网友暗查才发现？发现后
又该如何解决？企业自律失效，行业监管失灵，比脏床单更触目惊
心。

@狗头教教主：感受到了对情侣深深的恶意。
@唐亦倾：有很多没素质不文明的住客。

据 8月 29日《法制晚报》报
道：青少年控烟学术交流会议数据
显示，我国现有在校小学生 1.7
亿，中学生和职高生近 1个亿，在
校大学生 2300 万，而我国青少年
吸烟率则达到 6.9%，尝试吸烟率
19.9%，接近两成。

点评：乍一看，我国青少年吸烟率和尝试吸烟率不是太高，但
人口基数大，“少年烟民”和“潜在烟民”不少。全社会控烟讲了
很多年，许多城市出台了控烟法规，可控烟形势实在不容乐观。

@千年迷糊：千万不要因为好奇去吸第一支！
@123btl：吸烟有害健康，更有害钱包。


